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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沪应急函〔2024〕58 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 0328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陆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微型消防站的建议收悉，感谢

您对本市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提供了

宝贵建议。市消防救援总队高度重视您的建议，现将办理情况答

复如下：

一、相关情况

2014 年，本市发布《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》（市政

府令第 21 号），鼓励居（村）民委员会组建承担群众性自防自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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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志愿消防队。2015 年，原公安部消防局（现国家消防救援

局）印发《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（试行）》，要求各地在居

（村）委全面建设社区微型消防站，并于 2017 年出台相关要求，

要求各地在高层住宅小区建设社区微型消防站。市消防救援总队

先后印发《上海市微型消防站建设指导意见》《上海市微型消防

站建设标准》等配套文件，在各级政府支持和保障下，全市所有

居（村）委及绝大部分高层住宅小区建立了以“居（村）委干部

兼任站长，社工、保安或治安联防队员等作为兼职队员，配置‘消

防器材装备箱’便于应急情况下使用”为模式的社区微型消防站。

过去 5 年，社区微型消防站发挥“平战结合”优势，参与初期火

灾扑救，协助保护火灾现场，发挥了“救早，灭小，营救疏散被

困人员”的重要作用，同时积极开展防火巡查和消防安全宣传教

育，在重要节假日以及重大活动期间参加驻防值守。

但正如您在建议中所言，本市社区微型消防站在发挥重要作

用的同时，也暴露出“兼职模式”存在“24 小时值守力量不足、

队员应急处置能力参差不齐、工作责任难以落实”等问题。

二、前期工作

（一）试点“专职模式”社区微型消防站。

2021 年，市消防救援总队组织研究并指导相关支队开展“升

级版”社区微站的建设试点工作，在浦东先行先试，按照“配置

专职人员，配备专用车辆器材，保障专门用房，实现 24小时值班

备勤”的标准，实现一个站至少覆盖外环内 3平方公里、外环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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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，目前已建成投用 119 个，浦东新区 2022

年火灾亡人数较前三年下降近 3 成；闵行、奉贤、金山等区学习

借鉴，陆续开展属地建设工作。

（二）修订规章配套文件明确建设标准。

2022 年，市消防救援总队在各区实践的基础上，提请市司法

局启动修订政府规章《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定》，首次从

立法层面明确“社区微型消防站”的定义、设立标准、备案要求、

工作职责、值班备勤要求等内容，于 2023 年 5月 1日正式施行，

同年配套出台实施细则。

（三）启动社区微型消防站申报备案工作。

2024 年，市消防救援总队印发《关于做好社区微型消防站备

案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了社区微型消防站“专职化”建设要

求，明确社区微型消防站备案申报工作推进时间、备案标准、申

报程序等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同步开展挂牌命名工作，现已基本

完成底数排摸和备案信息系统登记等阶段性任务，正在开展评价

复核工作。

三、下步措施

（一）关于多样化建设社区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议。

依托“建设 150 个社区微型消防站”为民办实事项目，市消

防救援总队将推动建设一批“有站点、有人员、有装备、有战斗

力”的“专职模式”社区微型消防站，同时对由“基层组织、物

业服务企业、市民群众”参与的“兼职模式”队站，继续明确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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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义务消防队”属性，加强日常业务指导，持续发挥并不断提升

自防自救能力，积极构建复合型社区志愿消防救援体系。

（二）关于加大志愿消防队伍保障的建议。

依托“上海市消防志愿服务总队”职能，市消防救援总队将

发挥消防志愿者队伍“专业化、规范化”特长，鼓励其积极参与

在社区联防联治与自防自救，按照《上海市社会消防组织管理规

定》依法给予激励与保障，对作出突出贡献的，推荐参加各类国

家级、省部级奖项评选，持续传播消防志愿服务文化，弘扬志愿

服务精神。

（三）关于依托社区微型消防站加大应急培训的建议。

市消防救援总队将加快推进社区微型消防站“规范化”建设

进程，完善社区微型消防站值班备勤、指挥调度、联勤联训、防

火巡查等运行配套管理制度，同时加强岗前培训和日常业务指导，

推动其切实承担“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”的工作任务，拓

宽群众性消防培训教育渠道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及建议。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

2023 年 5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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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讯地址：中山西路229号 邮编：200051

承办人：葛文琪 电话：28955488

联系人：曹阳 电话：289550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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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。

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5月 27日印发

承办单位：法规处 经办人：郁毓 电话：23305985 共印 8份


